
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关于 2021 年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

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、专家： 

 

为激励和表彰在人工智能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与创新、科技成果推广

应用和产业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根据《关于深化科

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办函﹝2017﹞55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吴文

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,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经

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度“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”[国科奖社证

字第 0218 号]提名工作。 

 

一、提名奖项 

 

1．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; 

 

2．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; 

 

3．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奖; 

 

4．吴文俊人工智能技术发明奖; 

 

5．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(含科普项目和企业技术 创新工程项



目); 

 

6．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； 

 

7．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奖(芯片项目)； 

 

8．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 

 

二、提名范围 

 

“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”实行提名制度，被提名者需由下列单

位或个人提名，不受理自荐。 

 

（一）单位提名 

 

1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（或科技主管部门）； 

 

2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工智能学会； 

 

3.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各专业委员会； 

 

4.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对本单位项目的提名； 



 

5.国家大型科学研究院所对本单位项目的提名； 

 

6.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对本单位项目的提名； 

 

7.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单位及单位会员对本单位项目的提名。 

 

（二）专家提名 

 

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历届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、

杰出贡献奖获奖人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教育部“长江学

者”特聘教授，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

理事、理事，近 5年（2016 年-2020 年）内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

科学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的特/一等奖的第一完成人，5 人以

上的联合提名。 

 

三、被提名项目（人选）的基本条件 

 

提名项目（人选）必须符合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及

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，其中： 

 

1.提名吴文俊人工智能技术发明奖、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（不



含科普项目和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）、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奖（芯

片项目）的技术成果应经过科技成果评价(相关机构鉴定或验收报告）。

至少具有两年的整体技术应用（即应用证明不晚于 2019 年 12 月 31

日），技术发明成果应取得已授权国内或国际发明专利，证明技术先

进、质量稳定、效益明显。 

 

2.提名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（科普项目）的科学普及成果应有

广泛社会效应的证明。 

 

3.提名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（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）的企业

需成立满四年且具备两年以上的经济效益和盈利水平。 

 

4.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的被提名人，须在 7 月 31 日年龄不超

过 35 周岁(1986 年 7 月 31 日及以后出生)。已经入选国家“(青年)

千人”、“青年拔尖人才”、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、“(青年)长江学者”

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委“优秀/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的专家学者不予

提名。 

 

5.已获国家级、省部级奖项的项目，不得重复提名本奖。 

 

6.同一科研项目只能提名一类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种。 

 



7.国家或省部级计划、基金支持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

再提名本奖。 

 

 

四、提名工作时间安排 

 

l  6 月 15 日至 8月 25 日  接受项目申报 

 

l  8 月 25 日至 9月 20 日  材料形式审查并公示 

 

l  9 月下旬至 10 月 15 日  初审函评 

 

l  10 月 15 日至 11 月上旬 初审会评并公示 

 

l  11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  终审会评 

 

l  12 月中旬            终审结果审定并公示 

 

l  12 月底              择日举办颁奖典礼 

 

五、提名程序 

 



1.在线填报 

 

提名者可以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官网

（http://caai.cn），点击“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”，凭注册的

账号密码登录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评价服务平台，或直接登录

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评价服务平台（http://wwjkjj.caai.cn）

按照要求在线填写、提交。 

 

网上填报系统截止时间：2021 年 8 月 15 日 24:00。 

 

2.纸质版寄送 

 

纸质版提名书包括主件和附件。纸质版主件应从评价服务平台中生成

并打印（单双面不限，纸张规格 A4，包含“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

术奖”水印），附件不需从评价服务平台中打印。主件和附件应合订，

竖向左侧胶装成册，以“一、项目基本情况”作为首页，不要另加封

面。签字盖章后将原件一套报送学会奖励工作办公室。完整版纸质材

料请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提交完毕（邮寄以邮戳日期为准）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 

其中，专家提名的提名书由责任提名专家直接寄送或委托工作人员报

送我办。单位提名的需法人单位以正式公函的方式报送提名材料。 



 

六、其他情况 

 

1.吴文俊人工智能技术奖不接受涉密项目，被提名人如参与过涉密项

目的研究，需被提名人所在单位或有权审批项目密级的相关保密行政

管理部门出具提名材料脱密审查证明，并加盖公章。该脱密审查证明

随提名材料一并提交。 

 

2.其他提名项目，如提名书项目名称与公布名称填写不一致，提名单

位应在提名函中说明。 

 

3.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（科普项目）还需提交两套科普作品。 

 

4.提名单位、提名专家对评审专家有回避要求的，应提交《回避专家

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详细说明申请回避的理由，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

提名单位公章或提名专家签名。 

 

七、咨询电话及联系方式 

 

联系电话：010-82686687 

 

电子邮箱：wwjkjj@caai.cn 



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30 号学研大厦 B 座 305 室 

 

收件人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奖励工作办公室（请注明“提名材料”） 

 

邮政编码：100083 

 

附件： 

 

1.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

 

2.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

 

3.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回避专家申请表 


